
湖南07成招远程网上录取工作办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5/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07_E6_88_c67_475049.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7]6号）、《

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

学司[2007] 31号）精神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

办法。 一、录取体制和原则 （一）录取工作实行“学校负责

、招办监督”的体制，即由招生院校在符合成人高校招生报

名条件、考试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中，根据招生政策

决定考生录取与否和录取的专业，同时负责处理遗留问题。

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国家招生政策对招生院校录取名单进行审

核，对其录取工作予以监督，对不符合招生政策的情况予以

纠正。同时，各招生院校应建立校内监督机制，加强自我监

管力度。 （二）遵循“按需培养，德智体全面衡量，以在职

考生为主，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三）严格执行成人高校

招生政策，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严

格按我省公布的录取控制分数线（见附件1）录取。 二、录

取组织管理 网上录取工作实行协调、功能、操作三级管理模

式。网上录取总协调下设五个功能组，即录取管理组、信息

技术组、纪检监察组、信访接待组、行政秘书组，各组按工

作内容分设若干操作小组。 （一）总协调。负责整个录取工

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确保录取工作正常开展；检查各小

组执行招生政策情况；协调各有关方面、招生院校之间的关

系，共同做好录取工作。 （二）录取管理组。负责招生计划



管理，院校招生录取方案审核，投档资格审查，录退确认，

录取审批（打印、审批、盖章），发放院校《新生录取名册

》和《录取通知书》等。 （三）信息技术组。负责招生信息

管理，投档操作，软件维护和设备管理，网上录取系统调试

与运行，数据和网络安全，现场与院校技术指导，对外发布

录取信息等。 （四）纪检监察组。负责招生录取现场的监督

检查工作，受理涉及违反招生政策、规定与纪律的投诉和举

报，督促或会同有关方面查处招生录取工作中的违纪违规事

件。 （五）信访接待组。负责向社会宣传成人招生有关政策

，接受考生咨询，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来访中的突出问题和

情况。 （六）行政秘书组。负责录取场地的后勤保障、安全

保卫和文秘宣传等工作。 三、录取现场管理 省考试院成人高

校招生录取工作现场实行半封闭管理。中心机房实施封闭管

理，有关工作人员凭工作证出入中心机房。录取现场不接待

招生院校工作人员。招生院校与我院的联络通过双方约定的

渠道直接进行。 四、网上录取工作程序 第一步：建立通讯联

络。招生院校应于11月18日前将录取期间的专用联系电话、

传真机号码和联系人姓名填报到“湖南省成人高校招生信息

管理系统”（网址：www.hneao.cn/czyx），或传真到我院成

人高校招生考试处。招生院校可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了解2007年湖南省成人高校招生概况和有关信息，加强与省

教育考试院的联系与沟通。 第二步：制定招生录取方案。招

生院校按照我院指定的服务器IP和端口号以及用户名与密码

，通过《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网上录取系统（院校系统）》（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2004年11月版）软件上网，下载本校各专

业上线人数和层次计划数，并根据本校生源情况，在规定的



层次执行计划数内，拟定各招生专业的预执行计划数，确认

无误后，按时在网上提交省教育考试院进行审核，具体时间

见《网上录取进程表》（附件2），经审核通过后由院校下载

，招生录取方案才能生效。院校在制定录取方案时应注意：

1.所有调整了层次招生计划的，调整后的预执行计划总数应

与本层次执行计划数相符，且脱产预执行计划总数不能超过

原脱产计划数。如果调整后的总数突破本层次执行计划数，

则审核不予通过；如果预执行计划总数少于规定的本层次执

行计划数，审核通过时计算机自动核减多余的层次计划执行

数。 2.凡有上线生源的招生专业，院校不得取消该专业的招

生计划数。一旦某专业的招生计划数调整为0，该专业则不能

按考生志愿调档，也不能录取任何考生。 3.招生录取方案一

旦被审核通过，不允许重新制定。 第三步：下载投档信息并

审阅电子档案。招生院校在规定的时间里下载本校按专业投

档的考生名单，审阅考生电子档案。对于符合条件的点名调

档考生，招生院校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院校端软件分层次

将有关考生信息（考生号、姓名、拟调档专业代码）以批件

调档请求方式提交我院，同时将名单的打印件经学校招办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录取管理组，经录取管理组组

长审核签字同意后交信息技术组核对签字并对照学校提交的

电子信息进行投档操作，有关招生院校等待计算机通过后下

载阅档（未签字盖章的批件调档申请传真件一律无效）。 第

四步：确定预录取、退档名单。招生院校在我院提供的电子

档案中确定预录取和预退档的考生名单。对预退档的考生应

详细、准确地注明不能录取的原因，对预录取的考生必须确

定录取专业。经确认无误后，按时上载拟录、退信息，对超



过时间上载的，按教育部有关规定，由我院代为处理。招生

院校在预录取考生时，预录总数不允许超过该层次执行计划

数。 第五步：办理录退确认手续。录取管理组工作人员根据

招生政策和规定，确认院校录、退名单。对不符合规定和条

件的考生通过网络方式提请院校复议。院校招生工作人员收

到复议信息后应积极配合，及时作出符合有关规定的处理。

预录取和预退档的考生一旦上载并被确认同意，招生院校不

能再作更改。 第六步：完成录取。招生院校完成了某层次的

招生计划，则院校端相应的招生计划显示“录取结束”。如

果学校各层次招生计划均处于“录取结束”状态，则表示该

校已“完成录取”。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须在规定的时

间里下载报考本校后续志愿上线考生或已审核通过的请求批

件调档考生信息，然后按第三、四、五步骤操作，直到“完

成录取”。如果确实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须按招生层

次计划提请录取结束，将申请报告传真至联络组，同时将相

应层次计划的考生录退信息上载到我院，等待批准录取结束

。 第七步：下载录取新生照片。招生院校通过网上录取软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下载本校录取新生照片。 第八步：录取收

费。招生院校应按录取人数缴纳录取通知书工本费1元。 招

生院校在录取结束后到我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领取《新生

录取名册》和《录取通知书》。未加盖“湖南省教育厅成人

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册一律无效。 五、

录取工作要求 （一）今年我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面实行远

程网上录取，各招生院校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全局观念，

严格按照省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时间提、退学生电子档案，及

时办理录取手续。 （二）各招生院校应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有



关规定，加强招生录取管理，应建立网上录取领导机构和相

应的录取工作机构，选派熟悉业务、原则性强的本校正式在

编人员负责录取工作。要提前做好录取工作场地管理、计算

机技术人员培训和配备计算机设备等各项工作，确保录取期

间网络畅通，系统正常运转，数据安全传输。录取期间，各

招生院校应配置专用电话等通讯工具，安排专人值班，确保

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三）各招生院校要严格按照本校招生

章程招生。上线生源不足的招生院校在调剂生源时，应如实

反映本校的实际情况，不得误导考生，不得乱抓生源，必须

征得考生本人同意，方可提出批件调档请求。凡违规录取的

院校一律停止招生，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处理。 （四）

各招生院校要加强信息管理和信息安全保密工作。考生信息

资料限于在招生录取中使用，不得利用计算机下载或复制与

本单位招生无关的信息。做好登录口令等资料的保密工作，

严防泄密事件发生。 （五）招生院校要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

报告制度。对于在录取期间发生的影响全局的重大事故和问

题，须在第一时间上报我院。 （六）招生院校在确定专升本

考生预录取名单时或录取完成后，应认真审核录取考生专科

（或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并建立严格的审核责任制。 （七

）为保证新生质量，招生院校应对入学新生进行全面复查，

对其中不符合报名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学校应取

消其入学资格并报我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处备案。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